
擬定機關：玉里鎮公所

辦理機關：花蓮縣政府

地點：玉里鎮公所第一會議室

時間：113年4月26日上午10：00

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

變更玉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

(第一次通盤檢討)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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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細部計畫)於80年公告

實施後迄今已逾30年

都市計畫擬定機關落實土地使用管制及
執行

【辦理細部計畫通盤檢討】

玉里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業

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竣，依109年

5月26日第969次會議決議…

1

2

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 計畫緣起與目的

主要計畫與細部計畫分開擬定；審定細部計畫

後，再檢具審議通過之主要計畫相關變更計畫

書、圖報部核定。

緣
起

目
的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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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畫位置及範圍

 位於花蓮縣南部地區，東接台東縣

長豐鄉，西與卓溪鄉為鄰，南接富

里鄉，北鄰瑞穗鄉。

 位於玉里鎮公所所在地。

 其範圍包含永昌里、啟模里、國武

里、中城里、源城里、泰昌里。

 台9線及花東鐵路縱貫本計畫區。

 北起卓溪，南達鐵路線南側約二百

公尺處，東至秀姑巒溪，西止於中

央山脈山麓，計畫面積共計489.60

公頃。

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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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變更法令依據

都市計畫法第26條

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，不得隨時任意變更。

但擬定計畫之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盤檢討一次，依據發展情況，

並參考人民建議作必要之變更。對於非必要之公共設施用地，應變更其使用。

本細部計畫，係於民國80年10月17公告發布實施，迄今已屆30年，

符合上述規定，得再次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

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2條

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，每五年至少通盤檢討一次，視實際情形分期分區就都

市計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15或第22條所規定之事項全部或部分辦理。但

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已屆滿計畫年限或二十五年者，應予全面通盤檢討。

計畫緣起與法令依據1



玉里主要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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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計畫辦理歷程

1

89.1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鐵路用地、道路用地為道路用地兼供鐵路使用)

44.07玉里都市計畫

62.11玉里擴大都市計畫

73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工業區、綠帶為機關用地)

74.08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公共設施通盤檢討)

77.10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80.12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一期公共設施保留地專案通盤檢討)

89.03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為鐵路用地)

91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

91.10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變更為自來水事業用地)

95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保護區、農業區為電路鐵塔用地)

100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之用地專案通盤檢討)

101.06變更玉里都市計畫 (部分工業區為鐵路用地)

103.1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)

110.09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都市計畫圖重製專案通盤檢討)案

變更玉里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草案
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完竣，尚未發布實施。

2 現 行 計 畫 概 述

細計依80.12第一期公設專通辦理，
迄今尚未配合主要計畫辦理通盤檢討



─ 80.10玉里都市計畫(細部計畫)

1
84.07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機二機關用地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機二」機關用地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案

2 91.07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兒一~ 一」兒童遊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3 91.07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機四」機關用地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4 91.07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市六」市場用地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5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一-二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一-二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6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二-一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二-一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7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三-一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三-一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8 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三-二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9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三-三」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兒童遊樂場用地「兒三-三變更為住宅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案

10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場用地「市二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場用地「市二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11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三市場用地「市三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市三」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12
97.04擬定玉里都市計畫(原市四市場用地「市四」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

107.04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原「市四」市場用地變更為商業區)細部計畫(第一次通盤檢討)

玉里細部計畫

7

2
另行擬訂細部計畫區共12處

2 現 行 計 畫 概 述 細部計畫辦理歷程



訂定土管之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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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土地使用管制

3

主要計畫發布日期及計畫名稱 細部計畫發布日期及計畫名稱

 91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第二次通盤檢討)

 91.10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部分農業區變更為自來水事業

用地)

 100.0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)專

案通盤檢討

 103.11變更玉里都市計畫(郵政事業土地專案通盤檢討)

 80.10玉里都市計畫(細部計畫)

現行主要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現行細部計畫土地使用管制 兩者
是否有差異

二、住宅區面臨12 公尺以上道路，縱深18 公尺範圍以內地區指定
為「住二」，其餘為「住一」；「住二」之建蔽率不得大於
6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200%，「住一」之建蔽率不得大於
6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180%。

二、住宅區之建蔽率不得大於60%，平均容積率不
得大於180%。 是

四、本計畫之工業區指定為乙種工業區，其建蔽率不得大於60%，
容積率不得大於180%。

五、本計畫之工業區依乙種工業區管制，其建蔽率
不得大於7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140%。 是

五、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200%。
六、機關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

大於250%。 是

九、零售市場用地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大於150%。十、零售市場之建蔽率不得大於50%，容積率不得
大於100%。 是

舉例
註：其餘差異詳計畫書表2-6

建蔽容積、法令、規定不一致

2 現 行 計 畫 概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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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現況及分析

地形、地質、人口

年度 人口數(人) 成長率(%) 占玉里鎮比例(%)

102 18,777 － 73.08

103 13,494 -28.14 53.13

104 13,494 0.00 53.95

105 14,433 6.96 58.34

106 14,433 0.00 59.29

107 14,433 0.00 60.12

108 14,433 0.00 61.03

109 14,433 0.00 61.73

110 9,495 -34.21 41.50

111 9,495 0.00 42.37

平均 － -6.15 56.45

計畫區人口11,897人，占全鎮之53.09%，主要
集中分布於中城里、國武里、啟模里及泰昌
里

斷層經過地勢平坦

計畫人口35,000人

3 發 展 現 況 概 述



分布於玉里火車站前光復路與和平、中山、
中正路間，為帶狀沿街式之發展形式。

10

土地使用現況【計畫區內土地利用調查示意圖】

【未開闢公設區位示意圖】

住宅使用分布於興國路以西，及花東鐵路以東之
市中心區

2. 商業使用占全區3.36%。

未開闢公設：
機十、機十一、
機十二、市一、
停二、停三、
停四、停五、
停六、停八、
停九、停十、
停十二、兒一、
兒二、兒三、
公兼兒、廣兼
停、體育場、
污水處理廠

部分開闢：
部分機關用地、
市五、綠地

發展現況及分析

1.計畫區主要為農業及住宅使用。

3 發 展 現 況 概 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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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 討 內 容 重 點4

一 考量都市體質、未來發展及機能定位，因應調整

 依循玉里三通發展構想及策略、縣國土計畫指導，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要點等事項

 配合法規修正，調整容積獎勵之規定
 因應之都市防災、生態城市發展檢視研擬相關規定

二 原計畫之計畫年期已屆滿，應予修正

三 建置細部計畫圖面、修訂土管要點

 計畫圖面建置：80年擬定之細計圖+110年重製專通計畫圖+三通變更案件
 土管要點修訂：80年擬定之細計+現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四 原已另行擬定之12處細部計畫之整併

 就細部計畫書(分區名稱及面積)、細部計畫圖空間面進行彙整及合併

 原已另行擬定之細部計畫各地區仍依原各別都市計畫內容規定辦理



玉里鎮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公民或團體表達意見5

公告徵求意見座談會

公開展覽及說明會

花蓮縣都市計畫
委員會審議

計畫書圖核定

人
民
陳
情

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或
名稱及地址，並檢附詳細都市計畫套繪地籍圖、
土地登記謄本，向花蓮縣政府提出書面意見。

113年4月9日~113年5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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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導


